
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合规有序的进行, 确实发挥募集资金的投资

效益,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经营策略, 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募集资金指本公司通过新股发行、配股、增发新股或者发行企业债

券以及其它融资方式从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公司设立募集资金管理委员会。该“委员会”为非常性机构。由董

事长担任委员会主任, 其成员由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处、

财务部及相关部门人员组成。 

第四条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的总体实施方案及审查项目

的可行性论证报告; 制定使用募集资金的预算和项目的进度计划, 督促检查投

资项目预算执行情况,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置, 并可根据项目进度合理

调配资金。 

第五条 募集资金的使用应按招 (配) 股说明书公开披露的使用用途按时投

入。若因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原因，需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时, 委员会

应及时就此问题向董事会提交报告,同时由有关职能部门提交新投资项目的可行

性报告, 如暂时没有新投资项目, 应提交变更项目涉及的资金拟投资方向。经董

事会审议后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及时作公开信息披露。 

第六条 对于一次性投入的项目, 在实际投入前, 必须由委员会与相关职能

部门对项目的最新发展情况重新评价，及时报告董事会。 

第七条 对于分阶段投入的项目, 委员会必须编制详细的“项目投资进度表”, 

按项目实际投入的时间、金额编制资金预算表, 并及时将项目进展情况, 阶段性

完工程度、投资效果等情况书面报告董事会。 

第八条 委员会涉及的部门按下列职责进行工作: 

（一）财务部: 



1. 负责核实检查募集资金是否按时、足额到位。 

2. 大股东若以实物资产出资的, 协助审计、评估师核实实物资产的定价是

否履行了法定程序, 同时协助公司有关部门办理实物资产的移交和相应的转移

过户手续。 

3. 募集资金到达公司银行户口七个工作日内, 负责聘请有证券业资格的会

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。 

4. 按委员会批准的投资项目资金计划调拨资金。 

5. 在下次募股融资前, 负责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真实、完整的募集资金使

用情况报告。 

（二）董事会秘书: 

1．负责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的内部协调工作。 

2．对募集资金的投向、项目实施进展和变更情况及时作公开信息披露并向

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报告。 

第九条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, 

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作出评估报告。 

第十条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应严格遵守本管理制度。若有违反, 公司将对

责任人予以追究和处罚。 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。 


